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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400        股票简称：红豆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38 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 

的修订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告

了《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重组报告书”）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查反馈意见，公司对报告书

进行了相应补充和完善，具体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之“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六、本次交易

对上市公司的影响”之“（三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”中补

充披露如下： 

“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，将取得约 8.2 亿元现金，该笔现金将用于补充公

司流动资金，完善产业布局，发展上市公司服装主业，以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

力与盈利质量。” 

2、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之“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”之“九、本次交易对

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”之“（七）并购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

安排”之“2、填补回报措施”中补充披露如下： 

“由于本次交易可能降低上市公司短期每股收益，继而降低投资者股利回报。

为了提高投资者现金分红回报率，填补每股收益被摊薄的回报，公司根据中国证

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会[2012]37 号）

和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3]43 号）

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的有关要求，严格执行《公司章程》

明确的现金分红政策，并制定了《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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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（2015-2017）》，明确了对股东回报的合理规划，重视提高现金分红水平，

给予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回报。 

本次重组完成后，公司将继续实行可持续、稳定、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，不

断提高公司运营绩效，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。” 

3、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之“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”之“八、最近两

年的主营财务指标”之“（二）非经常性损益说明”中补充披露如下： 

“红豆置业2016年度非经常损益中‘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

出’明细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

款项性质 内容 金额 

赔款收入 远东百货提前解除租约赔偿款 20,000,000.00 

违约金收入 客户订房后未签合同没收的定金 282,909.00 

其他 代缴个税手续费等 105,500.95 

合   计  20,388,409.95 

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支出 

对外捐赠支出 公益性捐赠 53,888.00 

赔款及违约金 延期交房违约金 156,808.00 

滞纳金及罚款 税收滞纳金 3,096.00 

其他 延期交房产生的物业费及能耗费等 83,823.89 

合   计  297,615.89 

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净额 20,090,794.06 

2016 年度非经常损益‘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’中主要为

远东百货提前解除租约赔偿款，该笔赔偿款与本项中其他收入及支出均为非经常

性项目，不具有可持续性。” 

4、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之“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”之“十二、拟置

出资产涉及房地产业务去化周期情况”中，补充披露如下： 

“报告期内，标的资产去化周期情况如下： 

时间 
库存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
最近三月移动平均成交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
库存去化周期 

（月） 

2015 年 1 月末 489,256.79 15,227.12 32.13 

2015 年 2 月末 483,681.75 14,302.35 33.82 

2015 年 3 月末 474,413.51 9,355.05 50.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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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4 月末 464,633.89 8,207.63 56.61 

2015 年 5 月末 453,741.22 9,980.18 45.46 

2015 年 6 月末 432,958.26 13,818.42 31.33 

2015 年 7 月末 421,221.05 14,470.95 29.11 

2015 年 8 月末 410,455.68 14,428.50 28.45 

2015 年 9 月末 464,025.96 11,329.75 40.96 

2015 年 10 月末 451,717.53 11,520.16 39.21 

2015 年 11 月末 435,057.93 13,484.91 32.26 

2015 年 12 月末 409,333.39 18,230.86 22.45 

2016 年 1 月末 397,836.06 17,960.49 22.15 

2016 年 2 月末 388,255.81 15,600.71 24.89 

2016 年 3 月末 362,205.33 15,709.35 23.06 

2016 年 4 月末 343,669.39 18,055.56 19.03 

2016 年 5 月末 332,677.08 18,526.24 17.96 

2016 年 6 月末 319,359.27 14,282.02 22.36 

2016 年 7 月末 309,809.58 11,286.60 27.45 

2016 年 8 月末 261,215.28 23,820.60 10.97 

2016 年 9 月末 241,166.35 26,064.31 9.25 

2016 年 10 月末 249,421.88 30,105.05 8.29 

2016 年 11 月末 244,733.38 15,469.79 15.82 

2016 年 12 月末 222,784.28 10,316.87 21.59 

注：库存去化周期=库存面积/最近三月移动平均成交面积 

标的资产去化周期走势： 

 

标的资产所经营区域内房地产市场受宏观经济及政策导向影响明显，标的资

产去化周期呈前高后低的趋势。2016 年四季度，南京、无锡两地相继出台限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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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贷款政策，标的资产房产销售量回落明显，去化周期有所回升。” 

5、重组报告书之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情况”之“二、交易标的评

估的具体情况”之“（二）评估方法说明”之“3、资产基础法中主要科目的评

估方法”之“（1）存货”之“①库存商品”的部分内容修订如下： 

原报告书内容： 

“库存商品均属正常销售的商品房，本次评估评估人员根据库存商品的不同

情况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。其中： 

a、对已签约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商品房，本次评估根据其销售价格减去销

售费用、全部税金确定评估值，即评估单价=销售单价×(1-销售费用率-销售税金

及附加率-企业所得税率)。 

b、对截止评估现场期间尚未签约的库存商品房，本次评估根据其销售价格

减去销售费用、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净利润确定评估值，即评估单价=销售单

价×(1-销售费用率-销售税金及附加率-企业所得税率-销售利润率×50%)。” 

修订为： 

“库存商品均属正常销售的商品房，本次评估对红豆置业库存商品产采用假

设开发法进行评估，评估人员根据库存商品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。其

中： 

a、对已签约尚未实现销售的库存商品房，本次评估根据其销售价格减去销

售费用、全部税金确定评估值，即评估单价=销售单价×(1-销售费用率-销售税金

及附加率-企业所得税率)。 

b、对截止评估现场期间尚未签约的库存商品房，本次评估根据其销售价格

减去销售费用、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净利润确定评估值，即评估单价=销售单

价×(1-销售费用率-销售税金及附加率-企业所得税率-销售利润率×50%)。 

c、对正在开发尚未完工的商品房采用假设开发法确定评估值。” 

6、重组报告书之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情况”之“三、标的资产评

估值比较”之“（三）差异分析”的部分内容修订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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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报告书内容： 

“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/净资产账面价值倍数低于同行业可比 A 股上市公司

市净率的平均值和中位值，主要因为：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量较少，为稀缺性

资源，上市公司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态势。此外，上市公司股份存在公开交易

的市场，且上市公司受到多方监管或监督，具备较好的流动性及完善、规范的治

理结构，也是导致上市公司股价一般高于非上市公司每股价格的重要原因。另外，

部分优质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土地储备、项目资源等方面优势明显，导致估值较高。

综上，A 股市场的供求关系、流动性溢价、规范的治理结构、土地储备优势等因

素，导致了红豆股份拟出售资产评估值/净资产账面价值倍数平均值低于同行业

可比 A 股上市公司市净率的平均值和中位值。” 

修订为： 

“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/净资产账面价值倍数低于同行业可比 A 股上市公司

市净率的平均值和中位值，主要因为：（1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更强，其销售毛

利率、销售净利率、净资产收益率等均显著高于标的资产；（2）大部分优质房

地产上市公司在土地储备、项目资源等方面优势明显；（3）上市公司股份存在

公开交易的市场，且上市公司受到多方监管或监督，具备较好的流动性及完善、

规范的治理结构。 

综上，受同行业可比 A 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更强、股份具有流动性溢价、

土地资源储备优势显著等因素影响，标的资产的市净率低于同行业可比 A 股上

市公司市净率的平均值和中位值。” 

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，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上述补充或修正披露，投资者在

阅读和使用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时，应以本次同时披露的重组报告书（修订

稿）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9 日 


